
关于恢复安信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大

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安信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安信活期宝

基金主代码 0034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安信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基

金合同》、《安信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17年12月21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17年12月21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安信活期宝A 安信活期宝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402 00416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安信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暂未开通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另外本基金下属分级基金A暂未开通转换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于2017年10月28日公告并从2017年10月30日起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及本基金

B份额的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本公司决定自2017年12月21日起恢复本基金大额申购及本基金B

份额的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088-088 （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网站www.

essence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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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广东融和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以下 《证券质押

登记证明》原件（质押登记编号为 1608260005）：

出质人：陈思(身份证号码：110101198306284012)

出质人证券账户号：0182241817

质权人：广东融和科技有限公司

质押证券简称：德迈斯 证券代码：833325

质押证券数量：2,610,000股

股份性质：高管锁定股

上述质押登记证明原件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广东融和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1日

遗 失 声 明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7-236)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7年12月1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7年12月

22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

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

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80110�

21.42616�

34.13194�

14.31043�

11.73338�

14.74166�

11.92643�

13.98255�

10.42048�

6.28368�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7-113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天齐锂业” 或“公司” ）配股方案已经公司2017

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7年5月10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2017年10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2017年配股比例及数量

的议案》。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2199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天齐A1配；代码：082466；配股价格：11.06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7年12月18日（R+1日）至2017年12月22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7年12月25日（R+6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2017年12月26日（R+7日）公告配股发行结果，并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2017年12月13日（R-2日）的《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

关资料刊载于2017年12月13日（R-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15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994,

356,65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1.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股份数量149,153,497股。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按深交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的有关规定，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

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

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

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

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次配股实施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

股本变动，本次配股数量上限将按照变动后的总股本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配售比例和配售数量由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公司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齐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李斯龙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其可认配的股份。

5、配股价格：11.06元/股，配股代码为“082466” ，配股简称为“天齐A1配” 。

6、募集资金数量：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6.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奎纳纳市（Kwinana）建设“年产2.4万吨电池级单水氢氧

化锂项目” 。

7、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2017年12月15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本次配股将采取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7年12月13日

（R-2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

公告

正常交易

2017年12月14日

（R-1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7年12月15日

（R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7年12月18日至2017年12月22

日（R+1至R+5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5次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2017年12月25日

（R+6日）

获取保荐机构清算数据；

发行成功，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7年12月26日

（R+7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

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大陆地区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7年12月18日（R+1日）起至2017年12月22日（R+5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

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配股代码为“082466” ，配股价11.06元/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

权登记日持股数乘配股比例（0.15）。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

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配股登记业务指南（2017年版）》中

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请股东仔细查看“天齐A1配” 可配证券余额；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

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所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

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

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

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系方式

1、发行人：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卫平

办公地址：射洪县太和镇城北

联系电话：028-85183501

传 真：028-85183501

董事会秘书：李波

证券事务代表：付旭梅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

联系电话：028-86690159

传 真：028-86690020

保荐代表人：唐宏、胡洪波

项目协办人：邹学森

项目经办人员：向俞洁、何连江、高国锋、殷逸豪

特此公告。

发行人：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2017SH1000572】 上海润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股权 81000.00

注册资本：2135.42�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与策划，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各类广

告，会议及展览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商务信息咨询，公关活动策划，文

化办公用品销售，电视节目制作、发行。

8698.1200

【G32017SH1000179】 内蒙古南化化工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 7993.89 7951.83

注册资本：7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炼油设备、化工设备及零部件、压缩机、

泵及零部件、压力容器生产制造及余热锅炉的设计、制造；机械加工及

其技术服务产品销售。

7951.8300

【GR2017SH1000713】

上海徐汇房产经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嘉兴

市香橼别墅第11幢别墅1套）

建筑面积 667.93平方米 982.0000

【TR2017SH1000079】

南京新丽华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无锡市

滨湖区湖滨路625-6、625-7、625-8、625-9、

625-10商业房产）

建筑面积 8184.27平方米 9400.0000

【G32017SH1000015-3】

长沙三九楚云大酒店有限公司55%股权及转

让方对标的企业的4947.56068万元债权

13359.88 4308.29

注册资本：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足疗；茶馆服务；快餐服务；百货、预包装食品的零

售。

7318.0000

【G32017SH1000571】 上海空港巴士有限公司5%股权 5300.00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省际包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旅客综合服务，汽配、建

材、金属材料、日用百货、工艺品、服装、针织品的销售，照像，仓储，汽车

租赁，停车场经营。

265.0000

【GR2017SH1000712】

五元杂环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药物组合

和用途的发明专利申请及其对应PCT专利申

请的40%权益

详见交易所网站 120.0000

【GR2017SH1000502-2】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1号3t电液锤

机组等30台（套）设备）

详见交易所网站 218.0000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资产为旗下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及公司名下商业用地。 该酒店坐落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占地面积219311㎡。

酒店内设五星级酒店标准客房、会议中心、会所和五栋独立式别墅客房组成，同时配备了恒温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练习馆等健身设施。

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合作方式包括不限于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奇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主要资产为自有资金建设的综合楼一幢，位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土地证面积4841.14㎡、建筑面积8072.72㎡，共6层商业用房，已办产权证。

主要从事武当山周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及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提供内外景观、山体园林绿化；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员工提供餐饮、住宿、用房租赁服务；为外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租赁服务等。

合作方式：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等。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9日，经营范围：殡仪服务、墓穴销售、殡葬用品销售。

该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565.6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墓穴69327个，期限20年，每年纪念堂500场次，5000元/场次；餐饮25000人次，20元/人次；墓穴3300个，15000元/个；其他2000人次，100元/人次。每年营业收入5270

万元。

现拟申请融资9000万元，公司股份作质押，资金使用期限六年。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转让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每年总产值在2亿元左右且每年有20%的提升。 公司团队已超过500人，包含总部职工250人和一支300余人的监理队伍。 公司主要运营核心人员稳定，年富力强，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运

营中心、投标中心、核算中心、研发中心四大中心支撑起公司管理体系架构。招标代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四大板块业务齐头并进，采用部门经理负责制结合项目经理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最

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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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政府补贴的基本情况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金寨协鑫集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近日收到金寨县财政局根据《关于金寨协鑫集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奖励资金的批复》拨付的

生产经营奖励资金463.28万元。 该项政府补贴为现金形式，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但不具备

可持续性。

二、补贴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贴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

产，故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贴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补贴款463.28万元，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本期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贴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贴，预计会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463.28万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贴的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最终年度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贴的政府批复；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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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7年12

月13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并于2017年12月20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生育新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生育新先生将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生育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生育

新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生育新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生育新先生在公司发展和董事会规范运作等

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单位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通过，公司董事会提名罗鑫先生（简历见附件）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董事变更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件：

罗鑫先生简历

罗鑫先生： 1965年9月出生，加拿大国籍，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浙

江工商大学运营管理学学士，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曾任职于顺风国际清洁

能源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CEO、全球供应链高级副总裁、Nortek

（私募基金T.H.Lee所有）战略采购负责人、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特艺集团（Technicolor，法国娱

乐创新行业公司）全球供应链总经理等。 罗鑫先生自2017年9月加入协鑫集团，现任协鑫新能源

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北美公司总裁。

罗鑫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个人信用记录良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及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规定的行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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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

财务总监生育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生育新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生育新先生将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 根据《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生育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生育新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任新的财务

总监。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生育新先生参与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份额200万份。 生育

新先生辞职后，其持有的份额将按照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办理退出

手续。

公司及董事会对生育新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丰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17

年第

3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

基金简称 鹏华丰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52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10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及《鹏华丰

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鹏

华丰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更新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12月18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1.008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人民币元）

17,742,171.0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82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第3次分红

注：1、根据《鹏华丰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

的前提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2、因大额申购赎回等客观原因导致截至基

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或每10份基金份额所分配金额等与本次分红

相关事项不符的，本基金管理人可及时公告调整本次分红相关事项。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12月25日

除息日 2017年12月2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12月27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1、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红利将按2017年12月25日除

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

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2017年12月26日直接计入

其基金账户，2017年12月27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

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 其红利所转换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等红利再投

资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包括转换转入）的本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而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包括转换转出）的本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不再符合基金分红条件的， 本基金管理人可另行刊登相关公告决定是否予以

分红或变更分红方案，并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办法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phfund.com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6788-999； 0755-82353668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

本基金投资者选择分红方式的重要提示

1、（1）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本公司取消账户级别分红方式，即投资者若通过账户类申请(包

括开立基金账户、增开交易账户、账户资料变更)所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有效；

（2）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投资者如需设置或变更各个基金的分红方式，本公司只接受投资

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或变更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3）本次分红方式业务规则调整对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没有影响，投资者现持有或

曾经持有的基金产品，其分红方式均保留不变。 但投资者在2013年5月23日（含）之前通过账户类业

务提交的账户分红方式设置，自2013年5月24日（含）起对投资者新认（申）购的其他基金产品，原设

置的账户分红方式将不再生效。

2、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

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投资者未选择或未有效选择基金分红方式

的，本基金的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请投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于本次分红的权益登记日前务必致电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热线人工坐席或登陆公司网站核实基金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最终确定的分红方式以基金管理人记录

为准。 若投资者向基金管理人核实的基金分红方式与投资人要求不符或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投资

者分红方式不符的，可在任意工作日到销售机构申请更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1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

的通知》的要求，本公司就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002001）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

值占基

金资产

净值比

例

锁定期

鹏华增瑞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1,785,

714.00

49,999,

992.00

6.1580% 50,053,563.42

6.1646

%

12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17年12月20日日终数据。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0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鹏华兴利

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笔

最低申购金额及账户最低余额限制的公告

为了向投资者更好地提供服务，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17年12

月21日起，调整鹏华兴利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及账户最低余

额限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后的方案

1、自2017年12月21日起，鹏华兴利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基金代码：002643）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限制由1,000元调整为10元。各销售机构可根据业务情

况设置高于或等于本公司设定的上述单笔最低申购金额， 如果销售机构业务规则规定的单笔最低申

购金额高于10元人民币，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办理相关业务时，请遵循销售机构的具体业

务规定。

2、自2017年12月21日起，投资者赎回本基金时，可申请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赎回，账

户最低余额限制由30份基金份额调整为5份基金份额， 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

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不足5份时，该笔赎回业务应包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额，否则，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

将被强制赎回。

本调整方案所涉及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本公司将在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作相应

调整。

二、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ph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999

风险提示：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

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1日

关于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题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暂停申购、赎回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题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鹏华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1023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题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题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12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7年12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12月25日

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中小企业投资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

金”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

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

本基金不开放。 鉴于2017年12月25日、26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 本基金所有销售机构及直销网点于

2017年12月25日、26日暂停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二级市场交易业务仍

照常办理。

（2） 港股通自2017年12月27日起恢复正常交易， 本基金管理人因此自该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

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1日

关于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暂停申购、赎

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简称 鹏华中证香港银行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10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鹏

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7年12月25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7年12月2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12月25日

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非港股通交易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投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则本基金不开

放。鉴于2017年12月25日、26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本基金所有销售机构及直销网点于2017年12月25

日、26日暂停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二级市场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2） 港股通自2017年12月27日起恢复正常交易， 本基金管理人因此自该日起恢复本基金的申

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ph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1日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诚精密”、“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7]222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联诚精密”，股票代码为

“

002921

”。

2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

价格为

11.5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

3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

T+2

日）结束。

4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19,951,131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230,435,563.05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48,869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564,436.95

5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

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48,869

股，包销金额为

564,436.95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443%

。

2017

年

12

月

21

日（

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扣除发行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6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10-59013996

、

010-5901399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月 21日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雅仕”、“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

］

２２６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不超过

３

，

３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５４

元

／

股。

上海雅仕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上海雅仕”

Ａ

股

１

，

３２０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３２９

，

５８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２

，

６４７

，

３８６

，

０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２８５９５６％

。 配号总数为

１０２

，

６４７

，

３８６

个，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０２

，

６４７

，

３８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８４．２１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

，

９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９３４０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

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发行人基本面、市场经营情况、所处

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拟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５４

元

／

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

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

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

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

分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如

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

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

（申报时间以在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中的记录为准），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

求。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剔除

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根据协

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关于修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的决定”（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

施行）的要求，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

规定的一种情形的，协会将其列入黑名单六个月；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出现《业

务规范》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单种情形两次（含）以上或两种情形以上，协会将其列入黑

名单十二个月； 网下投资者所属的配售对象在一个自然年度内首次出现 《业务规范》 第四十五条第

（九）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第四十六条第（二）项“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情形，未造

成明显不良后果，且及时整改，并于项目发行上市后十个工作日内主动提交整改报告的，可免予一次

处罚。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